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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4_BC_81_

E4_B8_9A_E5_B9_B4_E5_c80_323946.htm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令（第23号）（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6篇 地方法规12篇 裁判

文书2篇）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决定修改，现予公布，自2006年3

月1日起施行。 局长：王众孚 二00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企业年

度检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经

济秩序，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

条例》、《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领取营业执照的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

其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

其他经营单位（以下统称企业）。 第三条 企业年度检验（以

下简称年检），是企业登记机关依法按年度根据企业提交的

年检材料，对与企业登记事项有关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的监

督管理制度。 第四条 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企业应当向企

业登记机关提交年检材料。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6月30日前向

企业登记机关提交延期参加年检的申请，经企业登记机关批

准可以延期30日。企业应当对其提交的年检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 当年设立登记的企业，自下一年起参加年检。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